
學  生  實  習  合  約  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以下簡稱甲方) 

 

    本合約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丙方) 

為共同推動在學學生專業實習制度之共識，經三方同意訂立本合約，遵循條款如下： 

一、甲方同意接受乙方之學生丙至甲方醫院實習，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乙方應事先向甲方提出實習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分派丙方前往甲方實習，並於實習日起三

個月前，將丙方名冊送達甲方；相關實習事宜悉依甲方規定辦理。 

三、丙方之實習代訓費、住宿費及膳食費用均依甲方規定辦理。乙方應一次繳付所有參與之實習等

費用予甲方，如逾期未繳或繳付不完全，甲方得逕行終止或解除合約。 

四、乙方應於丙方實習前辦理相關保險，以保障學生安全。 

五、丙方應遵守甲方各科部主任、主治醫師及各級住院醫師之規定及指導，並配合實習單位需求排

班。丙方因故無法出勤時，須事前親自向甲方辦理請假手續；如遇重大事故，得委請人代辦或

於三天內將假卡送至甲方教學部。經查證無故未出勤者，視同曠課。 

六、為確保學生之學習權益與安全，甲方之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照顧床數等應符合衛生署教學醫

院評鑑之規定，並於丙方第一次到院時實施職場工作安全教育課程。丙方在實習期間必須遵守

甲方有關規定，否則甲方得逕行終止其實習。 

七、為保障丙方權益，丙方至甲方實習時應繳交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指定之醫療院所出具之體格檢

查報告方可完成報到。上述檢查項目悉依甲方實習生管理辦法辦理。 

八、丙方實習期間，甲方應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善盡保護義務，確保實習環境之安全。丙方於實習期間遭受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情

事時，甲方應即依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應立即通知乙方，由乙方依校安維護

通報系統向主管機關通報。丙方如發生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事件，乙方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提請調查時，甲方應推派代表參與調查會議；若由甲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調查時，

亦應邀請乙方代表共同參與調查。 

九、丙方每梯次實習期滿時，由甲方於每梯次期滿後核發實習成績證明單並寄送予乙方，作為甲、

乙雙方共同考評丙方成績之依據。 

十、為維護甲方信譽及醫療之專業形象，丙方於實習期間應穿著甲方規範之工作服（白襯衫、深藍

或黑色長褲、黑色包鞋）、外加醫師袍並配戴識別證，另男性不留長髮、不蓄鬍並請維持自然

髮色，不染髮或特異裝扮；女性請挽髮髻或綁辮子。丙方在實習期間不得攜帶葷腥食物進入院

內食用。 

十一、甲方院內分機、電腦等皆屬公用財產，非因公務不得使用。丙方於實習期間，如有損毀甲方

公物或招致其他損失者，由丙方負責賠償。 

十二、丙方應遵守「醫療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並填寫保密等切結書，因違

反相關法規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所生之損害，應自行負一切民、刑事責任，並由乙方負連帶責

任。 

十三、丙方之膳食、交通及疾病治療等事務概由丙方自理，甲方得酌情給予協助。 

十四、丙方於甲方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有損甲方聲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甲方應知會乙

方共同處理，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實習或轉介其他實習機構。 



十五、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合約未盡事宜，

經三方同意後，得以書面協議補充之。 

十六、甲、乙雙方之任何一方若欲終止本合約書，應於保障丙方實習權益之前提下，經雙方協商後

始得為之。本合約一式 3份，甲、乙、丙三方各執 1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法 定 代 理 人：林欣榮  院長  

統  一  編  號：94848325 

地          址：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連    絡    人：謝佩璇  組員 

連  絡  電  話：03-8561825 

 

乙          方： 

法 定 代 理 人：         校長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連    絡    人： 

連  絡  電  話： 

 

丙          方：        大學    系實習醫學生(名冊詳見附件)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名冊詳見附件) 

地          址：(名冊詳見附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大學        系 

     學年度實習學生實習合約書 

 

實習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丙方:                           (簽章) 



          大學        系 

     學年度實習學生實習合約書 

 

實習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丙方:                           (簽章) 



          大學        系 

     學年度實習學生實習合約書 

 

實習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丙方:                           (簽章) 



          大學        系 

     學年度實習學生實習合約書 

 

實習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丙方:                           (簽章) 

 


